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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使用协议
甲方： 
乙方：合肥通用机械产品认证中心
为保证合肥通用机械产品认证中心（以下简称GC）产品认证标志的正确使用，维护GC的信誉、获证企业的利益，依据GC007《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适用范围
本协议适用于在协议有效期内所有获得GC认证证书的产品。
2、甲方权利和义务
（1）可将认证标志固定在获证产品上，显示在产品包装物上。GC认证标志的标准尺寸为长：55.00mm，宽：59.00mm。可以等比例放大或缩小, 但图案必须完整、不得变形和改变颜色。如甲方使用不干胶贴的方式加施认证标志，可以从GC购买，也可以自行印制，但甲方自行印制的不干胶贴认证标志在加施到获证产品上前必须先报GC备案，获批准后方可使用。
（2）获得GC颁发的带CNAS认可标识的认证证书的获证组织，才有权使用CNAS认可标识。在使用CNAS认可标识时，应与认证标志并列使用，认证标志在左边，认可标识在右边。在认证标志的正下方根据不同的认证类别用中英文加以标注，在认可标识正下方标注GC认可注册号“CNAS C088-P”，两个标志（包括注册号）大小必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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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应建立认证标志、认可标识（适用时）的使用制度，并对认证标志、认可标识（适用时）使用情况进行登记，保留相应记录，记录应包含以下内容：获证产品的证书号、规格型号，使用标志的数量、规格，使用方法等。有关标志的使用记录在监督检查时提交乙方核查。
（4）认证标志仅限于认证证书所规定范围内的产品使用，并不得转让、假冒、伪造和超范围使用。
（5）认证标志不得在未获证产品或其包装物上使用，并确保不采用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标志，也不应在广告和有关宣传材料中对认证标志进行误用。
（6）对超过认证证书有效期的产品，不得使用认证标志。
（7）当地质监部门对标志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时，甲方应予以配合。

（8）暂停使用认证证书的产品，在暂停期间，不得继续使用认证标志。

（9）撤销或注销认证证书的产品，不得继续使用认证标志。
3、乙方权利和义务
（1）对甲方的标志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的监督。
（2）监督和指导甲方正确宣传和使用标志。
（3）对误用或不正当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和CNAS认可标识的获证企业，GC将依据《认证证书及标志管理程序》，采取暂停或撤销等措施并予以公布，必要时，诉诸法律。
4、标志管理费用
    甲方自获得GC认证证书之日起可以使用经乙方授权的认证标志，标志管理费用（1000元/年）已包含在甲乙双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书》规定的认证费用中，乙方不再另行收取。
5、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6、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的有效期限同甲方获得的GC认证证书有效期。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产品认证


CNAS C088- P








�


XXXXXX认证


XXXX CERTIFICATION











PAGE  

[image: image3.png]


